纯化水系统改造招标文件

1、项目名称：纯化水系统改造
2、标的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：
10T/H 纯化水设备改造     1套
5.0T/H 纯化水设备改造   1套
3、技术要求：
3.1 10T/H 纯化水设备改造要求：
  （1）更换机械过滤器1套 选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；
  （2）更换活性炭过滤器1套 选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；
  （3）更换相应的石英砂、活性炭滤料；
  （4）增设负压阀1台；
  （5）更换紫外线杀菌器2台 选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；
  （6）增加臭氧发生器1台，臭氧混合泵1台，增加臭氧混合的循环管道；
  （7）将原有抱箍式的精密过滤器改成吊环式的快装结构；
3.2 5.0T/H 纯化水设备改造要求：
  （1）增加纯水箱1台，5000L，材质304不锈钢；原2000L纯水箱与1000L原水箱连接并联作为原水箱使用；
  （2）更换纯水供水泵2台；
  （3）更换原水泵2台；
（4）增设负压阀1台；
  （5）更换紫外线杀菌器1台 选型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；
  （6）增加臭氧发生器1台，臭氧混合泵1台，增加臭氧混合的循环管道；
  （7）更换PLC控制器1台，人机界面触摸屏1台；重新编程；
3.3 配套管道、阀门等。
3.4 整机要求：设计、制造、材料、所有部件必须基于并符合2010年版中国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和现行中国药典的相关要求。
3.5投标方可根据设备现场情况进行设计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项目完成期限：暂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。
5、交货地点：福建省建瓯市城东工业园D区7-8号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指定位置。
6、对投标人资格要求：
6.1投标人应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有资质和能力提供服务、信用良好的国内企业或国际企业。
6.2非生产单位投标必须出具生产单位的代理证书。
7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约定
8、质量保证：质量保证期为货到验收合格后12个月，投标人可承诺更长的质保期。
9、双方职责:
9.1中标方负责备件的运输，凡备件到招标方之前所产生的费用及意外损失由中标方负责承担。
9.2按《招投标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10、报价规定：
10.1本次招标采取一次性报价方式。
10.2报价为含13%增值税到厂价。
11、评标办法：
11.1本次招标采用最低价中标办法，确定中标人。
12、开标时间、地点及参与方式：
12.1开标时间、地点：暂定2019年7月25日在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公开开标，逾期恕不接受。
12.2参与方式：
12.2.1邮寄：以邮寄标书方式参与投标时，快递单上须注明投标单位名称和参与的招标编号，建议选用顺丰快递，开标之前为确保寄达，请事先与我司招标办确认。（邮寄地址：福建省建瓯市城东工业园D区7-8号，单位名称：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，收件人：吴文福，联系电话：13960165908。）
12.2.2投标文件应在2019年7月25日前送达。
13、评标小组：
评标小组由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部门人员组成。
14、投标文件要求：（内容均须加盖公章）
14.1投标文件分成三部分，一式二份密封装订：第一部分为资格文件，第二部分技术文件，第三部分为商务文件。
14.2资格文件主要内容为详细的投标人资料，包括a.三证合一的《营业执照》；b. 非生产单位投标必须出具生产单位的代理证书c.非法人代表到现场投标的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；d.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其他资料，等等。
14.3技术文件包括技术说明、技术参数（注明材质）、交货期及质量承诺，技术偏离表、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它技术方面的文件，等等。
14.4商务文件包括以下内容：投标报价表（必须由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盖章）、各部分分项报价、商务偏离表（如付款方式等，未说明即默认响应本招标文件要求），等等。
14.5除投标报价书外，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出现相关投标标价的任何内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水仙药业（建瓯）股份有限公司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招标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9年7月14日

